


 
烟台市区城镇居民二次供水设施 

移交管理实施细则 
 

第一条  为加强市区居民住宅二次供水设施管理，平稳

有序地完成在建及现有二次供水设施的移交和接管工作，提

高供水水质和服务质量，保障供水安全，根据《烟台市城市

供水条例》、《烟台市城镇居民二次供水管理办法》，制定本

方案。 

第二条  本方案适用于 2020 年 5 月 1 日前市区已投入

使用和在建的居民住宅小区二次供水设施。自然村平房及规

划 3 年内拆迁的小区不在本次改造移交范围。 

第三条  移交工作将遵循“政府主导、业主自愿、统筹

推进、分步实施、保障安全”的总体原则。供水企业按照政

府改造计划负责实施二次供水设施改造和“一户一表、计量

出户”改造工程。 

第四条  在新建二次供水建设资金未统一并入城市基

础设施配套费并专款专用的情况下，仍按原有投资、建设模

式进行二次供水设施建设的二次供水设施，由公共供水单位

负责施工并验收合格后，符合本办法规定条件的，按本办法

实施移交。 

第五条  住宅小区二次供水设施的改造和移交，须经过



业主大会按议事规则通过后，方可向供水企业申请改造和移

交事宜。 

第六条  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组织相关部门编制二次

供水设施改造计划，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由公共供水单

位实施。 

第七条  二次供水设施改造费用由市政府落实各级财

政统筹解决，资金及时到位，按改造施工进度拨付。 

第八条  实施二次供水改造过程中，开发商、物业公司

及社区居委等相关单位应积极配合供水企业，确保改造工

程顺利实施；供水企业应当采取措施，保证居民的基本生

活用水。 

第九条  二次供水的建设、改造应严格按国家、地方有

关供水设计、施工、验收规范组织设计及施工建设，确保工

程质量。 

第十条  经供水企业验收合格的二次供水设施，在水价

调整到位，能够完全涵盖二次供水运行和维护管理成本的情

况下，且完全符合本办法规定条件的，可按本办法实施移交。 

在水价未完全涵盖二次供水运行和维护管理成本的情

况下，运行、维护管理费用按照补偿成本的原则，由价格管

理部门制定补充收费的具体政策。以上条件具备后，可以按

本办法实施移交。 

第十一条  已投入使用、需移交供水企业管理的二次供



水设施，应符合以下基本条件： 

（一）设总表供水的居民住宅（不含单身公寓、商业地

产）。 

（二）设备、管网等相关竣工图纸和资料齐全（含隐蔽

工程）。 

（三）能够提供符合二次供水改造配置要求的泵房。 

第十二条  移交前因二次供水设施建设或管理引发的

债权、债务、纠纷，以及各种账目、合同、协议，不随二次

供水设施的移交而转移（交接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原设

施管理单位或产权人应当将以前的历史遗留问题（包括欠缴

水费、电费等）全部处理完结。二次供水设施的原有管理人

员由原设施管理单位负责安置。 

第十三条  居民住宅二次供水设施的移交程序： 

（一）各区政府（管委会）负责组织推进辖区二次供水

设施改造移交工作，做好宣传发动。及时解决各种矛盾纠

纷，保障改造移交工作顺利实施；根据实际情况提出年度

改造移交计划，报市城管局综合确定。 

（二）对列入年度计划的小区，小区业委会组织召开业

主大会就二次供水设施改造移交征求全体业主意见，经业

主大会通过后与供水企业协商改造和移交事宜。 

（三）业主大会通过后，小区业委会或委托物业服务企

业向供水企业提出二次供水设施改造移交申请，并按要求



提供所需资料；按照有关规定，负责向业主收取一户一表

改造费用交付供水企业；负责与供水企业签订《二次供水

设施（含一户一表、计量出户）改造协议》、《二次供水设

施产权移交协议》，并办理相关手续；移交协议生效后，在

住宅小区内予以公告。 

（四）尚未成立小区业主委员会的小区，暂由建设单位

和物业服务企业承担移交相应职责。建设单位已歇业或破

产等原因不存在的，由所在社区居委会代行相应职责。 

（五）在建工程由建设单位向供水企业提出二次供水设

施改造移交申请，按要求提供所需资料，签订改造和移交

协议，并办理相关手续。 

第十四条  居民住宅二次供水设施管理移交前，供水设

施的维修、管理服务仍由业主委托的物业服务企业负责。

移交后，供水计量表及表前的供水设施维修管理由供水企

业全面负责，计量表后的供水设施由用户自行负责。供水

企业管水到户表，按表计量收费。 

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烟台市城市管理局负责解释。 

第十六条  其他各市的二次供水设施移交和管理工作

可参照执行。 

第十七条  本方案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